
江苏省交通运输事业单位
岗位设置管理指导意见

为促进我省交通运输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科学化，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省有关事业

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对交通运输事业单位岗

位设置管理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适用范围

1. 全省各级从事公益性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交通运输

事业单位。

2. 交通运输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工勤技能

人员。

3. 经批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进行管理的交

通运输事业单位，各类企业所属的交通运输事业单位和交通运输

事业单位所属独立核算的企业，不适用本指导意见。

4. 交通运输系统的教育、科研等事业单位，适用相关行业

的指导意见。

二、岗位类别

5. 交通运输事业单位岗位分为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和

工勤技能岗位三种类别（以下简称三类岗位）。

6. 管理岗位指担负领导职责或管理任务的工作岗位。管理



岗位的设置要适应增强交通运输事业单位运转效能、提高工作效

率、提升管理水平的需要。

7. 专业技术岗位指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具有相应专业技术

水平和能力要求的工作岗位。专业技术岗位的设置要符合交通运

输工作和人才成长的规律和特点，适应事业发展与提高专业水平

的需要。

8. 工勤技能岗位指承担技能操作和设备维护、后勤保障、

服务等职责的工作岗位。工勤技能岗位的设置要适应提高操作维

护技能、提升服务水平的要求，满足交通运输事业单位相关业务

工作的实际需要，凡是已经实行或者有条件可以实行社会化服务

和管理的一般性劳务工作，原则上不再设置工勤技能岗位。

9. 交通运输事业单位根据公益服务的社会功能、职责任务、

工作性质和人员结构特点等因素，综合确定三类岗位总量的结构

比例。

10. 交通运输事业单位三类岗位的结构比例控制标准如下：

主要以从事管理任务为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的交通运输事业单

位，岗位设置一般以管理岗位为主，其管理岗位一般不低于单位

岗位总量的 55%，工勤技能岗位一般不高于单位岗位总量的

10%；主要以专业技术为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的交通运输事业单

位，主体岗位设置为专业技术岗位，专业技术岗位一般不低于单

位岗位总量的 70%，工勤技能岗位一般不高于单位岗位总量的

10%。其中，主体专业技术岗位占全部专业技术岗位的比例一般



不低于 70%。交通运输事业单位应根据单位承担的公益服务职能

确定所需专业技术岗位，依据主体业务确定主体专业技术岗位。

三、岗位等级

（一）管理岗位等级设置

11. 管理岗位分为单位领导岗位、内设机构领导岗位和普通

管理岗位。

12. 单位领导岗位、内设机构领导岗位的等级和数量根据机

构编制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复文

件确定。普通管理岗位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确定。

13. 交通运输事业单位现行的厅级副职、处级正职、处级副

职、科级正职、科级副职、科员、办事员依次分别对应四至十级

管理岗位。

14. 按相当厅级管理的事业单位设置领导岗位的层级不超

过 3 个；按相当处级及以下管理的事业单位设置领导岗位的层级

一般不超过 2 个。规模小、人数少的事业单位，一般只设 1 个领

导岗位层级。

（二）专业技术岗位等级设置

15. 专业技术岗位的最高等级和结构比例综合考虑交通运

输事业单位的功能、规格、隶属关系、专业技术水平以及人才队

伍结构等因素，按照交通运输行业现行专业技术职务管理的有关

规定和本指导意见确定。

16. 专业技术岗位分为 13 个等级。高级岗位分为 7 个等级，



即一至七级，其中正高级岗位一至四级，副高级岗位五至七级；

中级岗位分为 3 个等级，即八至十级；初级岗位分为 3 个等级，

即十一至十三级，其中十三级是员级岗位。

专业技术一级岗位是国家专设的特级岗位，其设置管理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专业技术二级岗位是省重点设置的专任岗

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是设区市重点设置的专任岗位，均实行数

量控制、条件控制和程序控制。

17.交通运输事业单位专业技术高级、中级、初级岗位之间

实行不同的结构比例。省属事业单位专业技术高级（含正高级、

副高级，下同）岗位结构比例一般不高于 43%，中级岗位结构比

例一般不高于 40%；设区市属事业单位专业技术高级岗位结构比

例一般不高于 33%，中级岗位结构比例一般不高于 40%；县（市、

区）属事业单位专业技术高级岗位结构比例一般不高于 23%，中

级岗位结构比例一般不高于 45%。省、设区市及以下所属事业单

位专业技术正高级、副高级岗位比例一般分别不超过 4:6、3:7。

专业技术岗位内部不同等级之间的结构比例：正高级二级、

三级、四级岗位之间的比例为 1:3:6；副高级五级、六级、七级

岗位之间的比例为 2:4:4；中级八级、九级、十级岗位之间的比

例为 3:4:3；初级十一级、十二级岗位之间的比例为 5:5。

对交通专业技术水平高、公益服务绩效突出、社会影响力大

的单位，高级岗位结构比例控制标准可适当提高，原则上不超过

5 个百分点。对聘期管理规范科学、竞聘上岗成效突出的单位，



可根据岗位能上能下实际情况相应核增专业技术高级岗位数。

（三）工勤技能岗位等级设置

18. 工勤技能岗位包括技术工岗位和普通工岗位，其中技术

工岗位分为 5 个等级，普通工岗位不分等级。

19. 交通运输事业单位中的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

工、初级工，依次分别对应工勤技能一至五级岗位。

20. 工勤技能岗位的最高等级和结构比例按照岗位等级规

范、技能水平和工作需要确定。事业单位技术工一至三级岗位总

量占工勤技能岗位总量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50%；其中一级、二

级岗位总量占工勤技能岗位总量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30%。

21. 交通运输事业单位工勤技能一级、二级岗位，主要应在

专业技术辅助岗位承担技能操作和维护职责等对技能水平要求

较高的交通领域设置。

（四）特设岗位设置

22. 特设岗位是因事业发展急需，经特别程序批准，为引进

高层次人才等特殊需要而专门设置的非常设岗位。交通运输事业

单位根据行业特点和阶段性工作要求提出意见，经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审核后，报设区市及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设立特

设岗位，不受单位常设岗位总量、最高等级和结构比例的限制。

阶段性工作结束后，由原核准部门予以核销。

23. 省属事业单位特设岗位限专业技术四级及以上等级，设

区市、县（市、区）属事业单位特设岗位限专业技术七级及以上



等级。

四、专业技术岗位名称及岗位等级

24. 专业技术岗位应当具有明确的名称、职责任务和等级。

岗位名称应当能够体现岗位职责、岗位等级。岗位的职责内容及

其工作标准，要与岗位等级相适应。

25. 交通运输事业单位主体专业技术岗位中，正高级专业技

术岗位名称为正高级工程师一级岗位、正高级工程师二级岗位、

正高级工程师三级岗位、正高级工程师四级岗位，分别对应一至

四级专业技术岗位；副高级岗位名称为副高级工程师五级岗位、

副高级工程师六级岗位、副高级工程师七级岗位，分别对应五至

七级专业技术岗位；中级岗位名称为工程师一级岗位、工程师二

级岗位、工程师三级岗位，分别对应八至十级专业技术岗位；初

级岗位名称为助理工程师一级岗位、助理工程师二级岗位，分别

对应十一级、十二级专业技术岗位；员级专业技术岗位名称为技

术员岗位，对应十三级专业技术岗位。

26. 其他专业技术岗位名称和对应等级参照相关行业指导

意见和标准执行。

27. 交通运输事业单位根据专业技术岗位职责确定所需专

业技术职称系列，并合理安排各系列岗位的比例。不得设置与单

位所承担的公益性职责任务无关的专业技术岗位。分主辅系列

的，辅系列专业技术岗位的最高等级、高级岗位结构比例原则上

应低于主体专业技术岗位。



五、岗位聘用条件

（一）各类岗位的基本条件

28. 交通运输事业单位三类岗位的基本条件，主要根据岗位

的职责任务和任职条件确定。交通运输事业单位三类岗位的基本

任职条件为：

（1）遵守宪法和法律；

（2）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

（3）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或技能条件；

（4）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5）岗位所需的其他条件。

（二）管理岗位聘用基本条件

29. 管理岗位一般应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六级及

以上管理岗位，一般应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

30. 交通运输事业单位各等级管理岗位的基本任职条件为：

（1）四级管理岗位，须在五级管理岗位上工作 3 年以上；

（2）五级管理岗位，须在六级管理岗位上工作 2 年以上；

（3）六级管理岗位，须在七级管理岗位上工作 3 年以上；

（4）七级管理岗位，须在八级管理岗位上工作 3 年以上；

（5）八级管理岗位，须在九级管理岗位上工作 3 年以上。

涉及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按照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有关管理

规定执行。

31. 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以及事



业单位在上述基本任职条件的基础上，根据本指导意见，可结合

实际情况，分别制定本地区、本部门以及本单位管理岗位的具体

条件。

（三）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基本条件

32. 交通运输事业单位专业技术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初

级岗位的基本任职条件按照交通行业现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

有关规定执行。

33. 交通运输事业单位实行职业资格准入控制的专业技术

岗位的基本条件，应包括准入控制的要求。

34.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事业单位在国家、省规定的专业技

术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初级岗位基本条件基础上，根据岗位

的职责任务、专业技术水平要求等因素，制定专业技术正高级、

副高级、中级、初级岗位以及其内部不同等级岗位的具体条件。

35. 专业技术岗位同一层级（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初级）

内原则上应逐级晋升。聘用三级专业技术岗位，原则上须在四级

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 3 年以上，聘用五级、六级、八级、九级、

十一级专业技术岗位，应当分别在下一级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 2

年以上。

36. 从管理岗位转聘到专业技术岗位的，事业单位应当根据

单位规格、工作需要、岗位资源、原聘管理岗位级别、德才表现、

工作实绩、专业技术职称和资历等因素综合考虑，统筹聘用至相

应专业技术岗位。



（四）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基本条件

37. 交通运输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的基本任职条件为：

（1）一级、二级工勤技能岗位，须在本工种下一级岗位工

作 5 年以上，并分别通过高级技师、技师技术等级考评；

（2）三级、四级工勤技能岗位，须在本工种下一级岗位工

作 5 年以上，并分别通过高级工、中级工技术等级考核；

（3）通过初级工技术等级考核人员，可聘至五级工勤技能

岗位。

六、岗位设置程序与管理

38. 交通运输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实行备案制度，严格按照规

定的程序和管理权限备案后方可组织实施。

39. 交通运输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工作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1）编制岗位设置方案。事业单位在对单位职责、工作任

务进行分解、梳理的基础上，科学地编制岗位设置方案，确定各

岗位的类别、名称、等级。

（2）岗位设置方案备案。事业单位将岗位设置方案报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

（3）制定岗位设置实施方案。事业单位按照核准的岗位设

置方案制定本单位的岗位设置实施方案，并编制岗位说明书。

（4）广泛征询意见。岗位设置实施方案和岗位说明书应广

泛听取意见，经单位或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设立的聘用工作组织

（聘用委员会）讨论，由所在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研究通过。



（5）组织实施。事业单位按照通过的实施方案，积极稳妥

地组织实施。

40. 交通运输事业单位的岗位总量、结构比例和最高等级应

保持相对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岗位设置方案应及时申请变更：

（1）事业单位出现分立、合并的；

（2）根据上级或同级机构编制部门的正式文件，领导职数

调整或者增减机构编制的；

（3）按照业务发展和实际情况，为完成工作任务确需变更

岗位设置的。

41. 机构规模较小、编制人员较少的事业单位，可由主管部

门根据实际情况统筹设置岗位。

42. 经核准的岗位设置方案作为聘用人员、确定岗位等级、

调整岗位的依据。

七、岗位聘用

43. 交通运输事业单位按照核准的岗位设置方案，根据按需

设岗、按岗聘用的原则，确定具体岗位，明确岗位名称、职责任

务、等级、聘用条件等，聘用工作人员，签订或变更聘用合同。

与所聘岗位工作职责无关的专业技术或工勤技能任职资格原则

上不得新聘，已聘用的不得晋升岗位等级，因机构改革等原因确

需新聘或晋升的，需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审核备案。

44. 交通运输事业单位聘用人员，应在岗位有空缺的情况下

按照公开、平等、竞争原则及有关规定择优聘用。需要竞聘上岗



的，可综合采取笔试、面试、民主测评、同行评议、业务水平综

合评价等方式，按照制定方案、公布竞聘信息、人员申报推荐、

审查资格条件、组织竞聘、确定和公示拟聘人员名单、订立或者

变更聘用合同等程序进行。

45. 根据交通行业人才的特点，对交通运输事业单位工作成

绩显著、贡献突出、表现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可按照有关规定

破格聘用。

46. 交通运输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原则上不得同时在两类岗

位上聘用。单位领导人员或内设机构负责人取得专业技术职称，

确因工作需要的，聘在管理岗位同时承担部分专业技术工作的，

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和程序审核备案后，可兼聘专业技术岗位。

47. 新聘用人员须完成一个聘期后，方可转聘不同类别岗位。

48. 交通运输事业单位因机构改革调整，现有人员的结构比

例已经超过核准比例的，应通过自然减员、调出、低聘或解聘等

办法，逐步达到规定的结构比例。超比例严重的单位，为避免现

有人员结构的不合理对人才成长的影响，可采取“退二进一”的办

法进行调整。人员尚未达到核准结构比例的，要严格控制岗位聘

用数量，根据事业发展要求和人员队伍状况等情况逐年逐步到位。

八、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

49. 各地要充分认识加强交通运输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

的重要性，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进一步明晰部门职责。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是岗位设置管理的综合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政策



指导、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岗位设

置管理的工作指导、岗位配置和组织实施。事业单位是岗位设置

管理的主体，应当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的指导下，研究确定本单位的岗位设置实施方案和各岗位的具体

任职条件并组织实施。

50. 各地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坚持以人为本，根据事业发

展的实际需要，研究制定本地区交通运输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

的实施办法。要充分发挥岗位设置管理制度的基础作用，优化岗

位结构，做好组织落实工作。要充分认识到岗位设置管理工作的

复杂性和艰巨性，慎重对待调整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认真

做好政策解释，及时化解矛盾，保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队伍稳定。

51.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强

化监督管理。对不按规定和本指导意见进行岗位设置和岗位聘用

的交通运输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不予确认岗位等级、不予兑现工资。情节严重的，按照人事管

理权限对相关领导和责任人依法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52. 本指导意见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交通运输厅负

责解释。


